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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2024 年 1 月，毛某驾驶车辆与骑行

电动车的戴某相撞，导致戴某受伤和电

动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发

生后，戴某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经鉴

定，戴某构成十级伤残。

公安交管部门对此次事故出具《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毛某负此次事

故全部责任，戴某无责任。

毛某为其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

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 100

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由于双方就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

见，2024年11月，戴某将毛某及某保险

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包括误工费在

内的各项经济损失。

某保险公司辩称，在事故发生后，戴

某还有工资收入，该部分收入应在计算

赔偿误工费时进行扣除。

法院审理后认为，据庭审查明，毛

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戴某无责

任的事故责任认定，与事实相符，法院

予以确认。因毛某驾驶的车辆在某

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故本起事故造成的损失，先由某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进行赔偿，超过

部分由其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

赔偿责任，仍有不足部分，由驾驶员毛

某承担。

关于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

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

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

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本案中，戴某提

供 2023 年 1 月至 12 月的工资流水，由

此计算出的月平均工资为 3000 余元。

但在戴某住院和休息期间，其所在公司

每 月 为 其 发 放 了 约 800 元 的 保 底 工

资。根据损失填平原则，受害人有固定

收入的，应当以受害人发生损害前后财

产减少的差额作为赔偿标准，赔偿数额

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即应是受害

人的实际损失，故对于戴某误工费的计

算需在月平均工资的基础上减去已发

放的800元保底工资。

综上，法院作出前述判决。判决

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

生效。

交通事故后一直享受单位工资，还能主张误工费吗？
法院：误工费应在月均工资的基础上减去已发放工资后计算

女子骑行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其所在公司仍向其发放工资，法院是否会支持其误工费诉请？

近日，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计算受害人误工费时在月平均

工资的基础上减去已发放的工资，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受害人戴某包含误工费在内的各项经济损失18万余元。

核心提示

在人身侵权案件中，误工费的计算往往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以及法院确定的难点之一。误工费的计算应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如果受

害人有固定收入，则应以侵权造成损害发生前后，受害人财产减少的差额作为计算标准，实行差额赔偿原则，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三款中所规定的“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如果受害人没有固定收入，则应从损害赔偿的合理性和

社会公正性出发，按照定型化标准赔偿，即前述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三款中所规定的“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

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以案说法

据据《《人民法院报人民法院报》》


